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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检单号：                                



	压 力 容 器 检 验 申 请 单

	申请单位
	设备使用单位
	

	
	施工单位
	

	
	检验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行
	
	账号
	

	序号
	检验类别
	使用登记证编号
	产品编号
	检验有效期

	1
	□监督检验 □定期检验
□年度检查（委托）
	
	
	

	2
	□监督检验 □定期检验
□年度检查（委托）
	
	
	

	3
	□监督检验 □定期检验
□年度检查（委托）
	
	
	

	报告领取
方式
	□申请单位自取       □邮寄       □电子报告

	
	邮寄地址、收件人及联系电话
	

	
	接受电子报告手机号码
	

	约     定
1、本单位（人）如未能在设备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从特种设备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之日起，至新的特种设备安全检验合格报告签发之日为止，本单位（人）自觉停用过期设备，并加强设备的安全管理。（本声明仅适用于定期检验申请）
2、本单位（人）将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负责检验前的准备工作和检验中的配合工作；
3、申请单位及委托经办人全权负责检验相关一切事宜，并对申请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4、发生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控制、无法克服的意外事件或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水灾、疫情等），以致检验机构不能依约履行职责或不能如期履行职责，检验机构应免除履行职责的责任或推迟履行职责。
                              申请单位（公章）                              
经办人（委托人）及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提示：1.申请单位在适用的“□”打“√”；邮寄费用不在检验费内，由申请单位另行支付；2.凭交费依据和有效证件（身份证）领取报告。3.如果设备数量过多，可以增加附表；4.电子报告推送需提供发票及准确无误的手机号码。
检验申请单流水作业表（检验机构内部使用）
	缴费金额（元）
	   ￥                      
	计费
	
	复核
	

	缴费情况
	□ 已缴费  □ 未缴费
	发票号码
	

	检验报告编号及台数
	
	检验人员签字
	



